
证券代码：

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2011-17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发布了

2010

年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下午

15:00-17:00

点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

吉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

nairm.p5w.net/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财务总监马宝姝女士、董事会秘书徐建国

先生、财务处人员万江鹏女士及证券事务代表王秋红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1-19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发布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

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定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下午

15:00-17:00

点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吉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

p5w.net/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周伟群先

生、公司财务总监朱兴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９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根据国家一系列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及国家《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长三角地区及沿海大开发将列入新一轮的发展大潮，由此

将带动江苏省水泥需求的增长。 苏州天山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项目的建

设，符合国家“总量控制，结构调整”产业政策，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以大量消耗周边工厂的粉

煤灰、炉渣等工业废渣，不仅可以使废渣变废为宝、节约能源，而且还可以部分解决因废渣

等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占用土地的问题，符合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 本项目以生产高质

量的水泥产品为目标，将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

２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全国对口支援新疆，新疆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

的大发展。 新疆米东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６

万吨粉煤灰存储循环经济技改项目的实施，

依据的国家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及安全卫生相关法规、政策，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实

现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３

、本次对外投资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还需股

东大会审批。

４

、本次对外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介绍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天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之子公司苏州天山水泥有限公司（简称

苏州天山），其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法定代表人：陈建良， 注册地点：吴江市同里镇邱舍工

业园。 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粉磨及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物资仓储。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２５７４．１６

万元，

净资产为

５７０１．６５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６５３９．９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１８２．９２

万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米东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米东天山）， 其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法定代表人为赵新军，法定住所地为东山区石化路。 注册资本为

２０１３６．４９

万元，本

公司持有其

６４．５６％

的股权，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１９．３７％

的股权，新疆华泰重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６．０７％

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是：水泥熟料、水泥、矿粉、电

石渣的生产及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８０７６１．４６

万元，净

资产为

２２８２２．７５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７０４４．７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３３．３７

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苏州天山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工程

本项目由苏州天山投资建设，建设内容为从熟料，石膏及混合材进厂至水泥成品出厂

为止整条水泥粉磨生产线，以及有关必要的辅助生产和生活设施等。 本工程年产水泥

１００

万

ｔ

，其中：普通硅酸盐水泥（

Ｐ．Ｏ ４２．５

）为

７０

万

ｔ

，复合硅酸盐水泥（

Ｐ．Ｃ ３２．５

）为

３０

万

ｔ

。 水

泥可分别通过袋装、散装由汽车或船舶运输出厂。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额为

１９６０２．３８

万元，建设期为

１２

个月，项目投资由该公司自筹、银

行贷款等方式解决。 本项目投产后，将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融资前所得税后全投资财务内

部收益率为

１１．２８％

，全投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９．００

年（含建设期

１

年）；投资利润率

９．８４％

，

投资利税率

１４．８４％

，贷款偿还期为

６．４９

年（含建设期

１

年）。

２

、米东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６

万吨粉煤灰存储循环经济技改项目

项目由米东天山自行投资，将建设能够采用气力输送泵由中泰化学电厂粉煤灰储库输

送至现新建粉煤灰库顶进料储存

８

个粉煤灰库，以及必要的辅助生产设施。 预计项目总投

资额

４０１０

万元。

本项目实施后可减少粉煤灰的倒运，提高冬季粉煤灰储存能力，缓解夏季粉煤灰紧张

局面。同时，可减少以冬季粉煤灰加水板结后造成夏季重新粉磨的环节。改造后的直接效益

预测年效益

４０２．５

万元，技改投资预计可在

１０

年内收回。

四、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江苏天山

１００

万吨粉磨站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总量控制，结构调整”产业政策，项目

以生产高质量的水泥产品为目标，将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

米东天山

６

万吨粉煤灰存储循环经济技改项目建设依据国家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及安

全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有助于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项目建

成有利于本公司扩大市场占有率，降低成本、提升规模效益，满足企业水泥生产配套需求。

五、备查文件

１

、苏州天山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搬迁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２

、新疆米东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粉煤灰储存及输送技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1－０３０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本次涉及对外担保总计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申请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中长期项目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该议案表决情况：与会

９

名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全部同意该对外担保议案；该议案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屯河水泥）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法定代表人：李风春；注册地点：新疆昌吉市河滩北路

８

号；注册资本

３５

，

０００

万

元，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５１％

的股权；主营业务：水泥生产及销售；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９２

，

６３５

万元， 负债总额

１２０

，

７９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１

，

８４４

万元。

伊犁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是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屯河水泥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成立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法定代表人：黄金平，注册地址：新疆察布查尔县伊南工业园区管委

会，首期注册资本为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水泥熟料，水泥的生产销售，对水泥行业的投

资，商品混凝土及水泥制品的生产销售。

三、担保协议的方式、期限和金额

１

、为控股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的担保：

单位：万元

借款银行 借款单位 借款金额 拟借款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方

昆仑银行克拉玛依 幸

福路支行

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２

年 连带责任保证 天山股份

２

、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提供的担保：

单位：万元

借款银行 借款单位 借款金额 拟借款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方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

伊 犁 天 山 水 泥 有 限

责任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７

年 连带责任保证 屯河水泥

注：上述贷款对应的建设项目此前已由本公司四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向中国银行

伊犁分行申请借款，因目前融资环境收紧，为避免原借款银行因信贷额度不足不能放款，本

次拟对上述项目增加借款银行，但各项目的总借款规模不变。

以上担保贷款利率为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含基准），浮动利率。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是基于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对资金的正常

需要，董事会一致同意本公司提供上述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母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之间的互保余额（按持股比例计算）

为

２２１

，

９５７．５５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

６１．０８％

；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合计担保余额为

２２１

，

９５７．５５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

计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

６１．０８％

，具体如下：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余额为

２２０

，

２７７．４５

万

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

６０．６２％

，部分子公司的其它股东也

承担了相应的担保；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子公司之间的互保余额（按持股比例计算）为

１

，

６８０．１０

万

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

０．４６％

；

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

３

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之前对上述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核，同意将上述

对外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担保项下的融资用途适

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四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号

关于向中材水泥出让

云浮天山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持有参股公司中材天山（云浮）水泥有限公司（简称：云浮天山）

３０．９４％

股权，为

了集中资金发展本公司在新疆的业务，本公司拟转让持有云浮天山的全部股权给其第一大

股东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该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相关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新疆近年面临跨跃式发展的大好机遇，公司未来三年水泥业务的主要发展区域将是在

新疆；为了更好地发展本公司在新疆的业务，本公司拟将持有云浮天山的

３０．９４％

股权，全部

转让给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定价以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

结果（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６０

号）为依据。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云浮天山股权。 转让股权的资金将用于疆内新

建项目建设，有利于公司集中资金发展新疆的水泥业务。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１

、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材水泥）：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中材水泥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２９５８２８

， 法定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１７

号楼

５

层。 法定代表人：隋玉民；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７６１５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生产水泥、水泥辅料

及水泥制品。 截上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７

，

５３０

，

４８．１９

万元， 净资产为

２

，

３３２

，

１７．８３

万元 。

中材水泥持有云浮天山

５１％

的股权，为云浮天山的控股股东。

２

、履约能力分析：中材水泥主要从事水泥生产与销售，所属

１０

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分

布在珠三角和湖南等地。 公司实力雄厚，具备履约能力。

３

、鉴于：本公司与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其同受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本次与其签署合同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云浮天山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帐面净资产为

２０

，

２９８．２１

万元，经具有证券期货从

业资格的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６０

号），云浮天山净资产为

２６

，

４５５．８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０．３４％

，对应本公司

３０．９４％

的股权

价款为

８１８５．４５

万元，公司以此作为股权转让价格，定价公平、合理。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拟与关联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本次交易的内容

甲方（指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同）同意乙方（指中材云浮天山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同）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股权及其附带的各项

权益，乙方同意受让目标股权及其所附带的各项权益。

２

、交易价款及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甲方转让给乙方的目标股权转让价款为

８１８５．４５

万元（大写：捌仟壹佰捌拾伍元肆角伍分人民币）。

本次交易价款的支付：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本协议约

定的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２０％

，其余款项在交割日后支付。

３

、 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易完成前云浮天山实现的净利润归属

本次甲方转让给乙方的目标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以云浮天山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评

估后的净资产为定价依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股权转让完成日前一个月末云浮天山实现

的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仍由转让前原股东按持有股权比例享有。 云浮天山应在交割

日后

３０

天内向甲方支付应享有的收益部分。

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后，甲方将不再持有云浮天山的股权，乙方将持有云浮天山

８１．９４％

的股权。

４

、本协议生效及交割日

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各方均已在本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次交易获得双方权利机

构的批准；

交割日：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日为交割日。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转让股权的资金将用于疆内新建项目建设，有利于天山股份集中资金发展新疆的水泥

业务，符合天山股份的发展战略。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天山股份不再持有云浮天山股权。

六、回避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云浮天山股权的议

案》，关联董事谭仲明、李建伦、隋玉民、张丽荣、赵新军回避了表决。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

３

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之前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同意将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公司关联交易有利于天

山股份集中资金发展新疆的水泥业务，符合天山股份的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价格将以中威

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结果（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６０

号）做

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1－０３２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

１

、会议地点：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

１２５６

号天合大厦二楼会议室。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３０

（四）网络投票

１

、网络投票方式（可选择以下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投票）：

（

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

２

）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

二、会议出席和列席人员

１

、会议出席人员

（

１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

２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２

、会议列席人员

（

１

）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２

）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实施苏州天山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工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米东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建设

６

万吨粉煤灰存储循

环经济技改项目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转让参股公司云浮天山股权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已经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的《证券时报》上详细披露，请投资者仔细阅

读。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

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等方式。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３０－１３

：

３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８

：

３０

（信函以收到邮戳日为

准）。

３

、 登记地点

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

１２５６

号天合大厦二楼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４

、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

１

）个人股东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受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

２

）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

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

权委托书，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五、网络投票相关事项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简称：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

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３６０８７７

天山投票 买入 对应的议案序号

３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８７７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

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０

总议案

（

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的统一表决

）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实施苏州天山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工程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米东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建设

６

万吨粉煤灰存储循环经济

技改项目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云浮天山股权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委托数量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５

、投票举例

以股东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为例，其申报情况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８７７

天山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

行身份认证。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服务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让机构申请，咨

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

“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

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

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

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３

、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新疆天山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

密码”；已申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更改投票结果。

（三）查询投票结果的操作方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

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查询投票结果时需要输入您投票时使用的证券账户号并输入“服务密码”，此“服务密

码”与互联网投票时使用的“服务密码”为同一密码，未申请“服务密码”的股东请在使用功

能前提前申请。

六、投票规则

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不能重复投票。 网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

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七、其他事项

１

、会务常设联系人

联系人：周林英 周建林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６６８６７９０

，

０９９１－６６８６７９１

传 真：

０９９１－６６８６７８２

电子邮箱：

ｚｈｏｕｌｉｎｙｉｎｇ＠ｓｉｎｏｍａ－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ｎ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１３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

１２５６

号

２

、会议费用情况

会期一天。 出席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１

、对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 ）项审议事项

投赞成票；

２

、对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 ）项审议事项

投反对票；

３

、对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 ）项审议事项投

弃权票；

４

、对

１－３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二

Ｏ

一一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董

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 董事谭仲明、李建伦、隋玉民、张丽荣、赵新军、李通林，独立董

事甘智和、彭友谊亲自出席了会议，独立董事赵成斌委托独立董事甘智和代为出席会议。 公

司监事，公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苏州天山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工程的议

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天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之子公司苏州天山水泥有限公司

实施年产

１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工程，本工程预计投资额

１９６０２．３８

万元。 详见本公司对外投

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米东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建设

６

万吨粉煤

灰存储循环经济技改项目的议案》

同意米东天山投资

４０１０

万元，建设一条

６

万吨粉煤灰存储及输送系统项目。 详见本公

司对外投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云浮天山股权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中材天山（云浮）水泥有限公司的

３０．９４％

股权以

８１８５．４５

万元转让

给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详见本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４

票同意，关联董事谭仲明、李建伦、隋玉民、张丽荣、赵新军回避表

决，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 同意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昆仑银行克拉玛依幸福路

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２

、 同意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伊犁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不超

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中长期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详见本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本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并经本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和建议， 聘任刘洪涛先生出任本公司副总裁，

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聘任的经营班子的任期一致。 （后附刘洪涛先生简历）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刘洪涛先生出任本公司副总裁发表独立意见：刘洪涛先生具备行

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提名、审议表决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规定。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本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刘洪涛先生简历

刘洪涛，男，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在山东鲁南水泥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过成本会计、统计员、材料员、企管处主办、主管等

职；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在山东鲁宏实业有限公司任运营部部长；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在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旗下中材长沙水泥有限公司、中材株洲水泥有限

公司、中材云浮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过投资发展部副部长、运营管理部部长、安环部

部长、综合部负责人、总经理助理、董秘等职；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今，任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水

泥事业部部长。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5

月

24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209

证券简称：达意隆 公告编号：

2011-016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201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21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本次分

红派息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95,244,0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0.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10

股派

0.45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30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5

月

31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5

月

3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白琼

咨询电话：

020-82956848

传真电话：

020-82265536

六、备查文件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7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以书面形式送达， 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上午

10

时在杭州市平海路

8

号公

司

3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黎洁女士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实到

3

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监事

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方珍慧女士为公司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

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24

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介

方珍慧，女，

1981

年

12

月生，管理学硕士，中级经济师，中国公民，无境外居留权。

2007

年

10

月进入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方珍慧女士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方珍慧女士与公司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方珍慧女士未

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1-016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发行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0

中冶

CP01

，代

码：

1081173

），实际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40

亿元，期限

365

天，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

利率为

2.73%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9

日披露的临时公告）。

本公司将于到期兑付日

2011

年

5

月

28

日兑付上述中国中冶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

资券本息，合计人民币

41.092

亿元。

本次短期融资券兑付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和中国

债券信息网（

http://www.chinabond.com.cn

）。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1233

证券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1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

2011

年

4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

"

证监证可﹝

2011

﹞

552

号

"

文核准，于

2011

年

5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2,000

万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24,000

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13,138.42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天健验

﹝

2011

﹞

16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公司

已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洲泉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专户银行

"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并会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及上述三家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该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主要为：

一、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嘉兴石化年产

80

万吨

PTA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应当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

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

调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半年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

况。

三、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包世涛、王颖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银

行查询、复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

其提供所需的有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

人的合法证明；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四、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证券。 募

集资金专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五、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

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公司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

信证券，同时提供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支出清单。

六、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同时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效力。

七、如果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

国信证券调查募集资专项账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国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

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八、国信证券发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

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九、本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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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

在安徽省阜阳市莲花路

259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8

人

,

代表有效表决权

,

股份

178,

617,184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32.14%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锁炳勋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会议的

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8,617,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8,617,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78,617,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8,617,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预案》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会审字

[2011]3688

号），

公司

2010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168,951,439.08

元， 其中母公司个

别报表

2010

年实现净利润

236,216,311.00

元， 截至

2010

年度末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

65,362,110.06

元

,

其中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109,155,858.24

元。

根据财政部 《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告中利润分配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财会函

[2000]7

号），利润分配应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公司在弥补亏损之前不得向股东分配利

润。 截止

2010

年末公司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公司

2010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178,614,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

；反对

0

股；弃权

3,

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讨论通过，现提议公司续

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担任本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同时，经公司与

该所协商一致，依据行业标准和业务量大小，拟支付其审计费用

40

万元。

在审计期间，公司除承担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的食宿费用外，公司不承担其

他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

178,617,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36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该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尹正昌先生、余世春先生、朱卫东先生向大会作了

2010

年度工作述职报告，该报告对

2010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股东大会及投票情况，发

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张晓健、李刚律师现场见证，公司

2010

年度股东

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公司章程；

4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1

日


